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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农食产品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优质农食产品评价的通用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优质农食产品生产经营的过程控制和管理，也适用于指导具体优质农食产

品评价规范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品质 product quality

产品的质量，即产品所具备的一种或几种为达到客户满意所具备的固有特性。

品质可包括产品自身质量特性及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如生产销售过程）的特性。

3.2

优质农食产品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food products

经认证机构评审达到优质农食产品相应等级评级分值，且农产品品质指标普遍高于国家

标准，农产品品质符合优质农食产品评价标准和优质农食产品系列产品评价标准要求的农产

品。

3.3

品质溯源 product quality 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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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质量特性及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的信息的追溯。

注：质量特性和影响因素是依据认证的具体方案和相关标准确定。

4 一般原则

4.1 总则

基于风险控制的思维，依据 PDCA循环理论，以农产品食品质量合规为中心，通过计

划与管理进行策划（P），通过供应链过程控制、设施与环境评价进行实施（D），通过质

量检验保证进行绩效评价（C），通过提升品牌信誉进行改进（A），整体构建优质农食产

品质量模型，详见图 1。

图 1 优质农食产品质量保证模型

4.2 优质农食产品质量保证能力原则

4.2.1 合规管理原则

生产、经营组织应具有合法的法律证明文件，建立合规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法律法

规、标准及相关市场准入要求清单，并做出合规承诺。

4.2.2 高效的计划管理原则

a）生产、经营组织应制定优质农食产品评价管理制度，明确质量战略、质量目标与质

量方案；

b）生产、经营组织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确保生产

企业的产品 研发、生产、质量活动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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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产、经营组织组织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工作人

员具备相应的能力。

d）生产、经营组织应为其活动影响到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的人员提供适宜的培训， 并

保留适当的培训记录。

4.2.3 设施与环境保障原则

a）生产、经营组织应提供并维护生产所需的设备设施，且设备应安装/安放在适当的位

置，以便清洁和维护；

b）生产、经营组织建立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管理制度，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c）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应远离城区、工矿区、 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

d）农产品、食品的生产需要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产地的环境质量应符合以下要

求：

1）环境空气质量符合 GB 3095要求，可采信当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证明，亦可

接受国家政府部门官网等公布的信息数据截图等；

2）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要求；

3）农田灌溉水水质符合 GB 5084要求；

4）畜禽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要求；

5）渔业水质应符合 GB 11607要求；

6）用于清洗农产品的用水、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要求。

4.2.4 优质供应链管控原则

a）生产企业应建立统一的供应商评价机制和要求；

b）主要原料、辅料、配料及包装材料等主要物料统一采购，并按要求验收。

4.2.5 精益过程控制原则

生产企业应建立种养殖管理操作规程、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和方案，制定标准化作业规范，

并进行自检与改进。

4.2.5.1 植物生产

a）种子和植物繁殖材料

应选择能够满足气候和作业条件特点，具有抗病虫害、品质优良的非转基因种子或植物

繁殖材料。

培育壮苗时，应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药剂。

b）田间管理

1）宜通过轮作、间套作、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等措施以改良土壤和保持土壤肥力。应

针对土壤性质、作物需肥量等规律，进行科学施肥，控制肥料使用种类和数量。应使用安全、

优质的肥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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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不使用城市垃圾和未经无害化处理的人类生活的污水淤泥。

2）有害生物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

应对有害生物监测，按照有害生物发生规律适时防治。宜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重

点的综合防治策略，化学防治要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禁止使用国家禁用农药。

应针对病、虫、草害或靶标，合理选择植保产品，并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不得

使用国家禁止使用和过期的植保产品。

3）农产品生产应根据当地情况选择高效灌溉方式。

c）投入品管理

应从具备生产经营许可证资质的生产或销售单位购买种子、种苗、肥料和药品。

投入品应有专门的地方进行储存，并有专人进行管理，避免污染。

d）收获后处理

1）植物产品在场需要清洁、分拣、脱粒、脱壳、切割、保鲜、干燥等简单加工过程应

采用物理、生物的方法进行处理；

2）用于初加工的设备应在处理前清理干净，对不易清理的处理设备可采取高压喷淋、

擦拭等有效措施；

3）设备器具应保证清洁，不得对产品造成污染；

4.2.5.2 畜禽养殖

a）养殖选址

畜禽养殖场场址选择、建设条件和规划布局应符合 NY/T 473 的要求。

b）品种引入

宜“自繁自养”，自养的种畜禽应定期检验检疫。

引进畜禽应来自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畜禽场，按照 GB 16549 的要求实施产

地检疫，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无特定动物疫病的证明。对新引进的畜禽，应进行隔离

饲养观察，确认健康方可进场饲养。

c）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是国务院农业村管部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

种目录》中的产品；不在目录内的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应是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准

使用的品种，或是允许进口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品种，且使用范围和用量应符合相关规定；

本文件颁布实施后，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公布的不再允许使用的品种，本文件也不再允

许使用。

使用的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应符合其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

根据养殖动物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配制饲料，原料组成宜多样化，营养全面，各营养素

间相平衡，饲料的配制应当符合营养、健康、节约、环保的理念。

应保证草食动物每天都能得到其营养需要的粗饲料。在其日粮中，粗饲料、鲜草、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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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或青贮饲料等所占的比例不应低于 60%(以干物质计)；对于育肥期肉用畜和泌乳期前 3个

月的乳用畜，此比例可降低为 50%(以干物质计)。

饲料的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饲料添加剂应符合相应卫生标准的要求。

自种植物源饲料应符合 4.2.5.1的要求。

d）饲养管理

畜禽的饲养管理和卫生防疫应符合 NY/T 473 的要求。

应每天连续向所有畜禽提供充足、清洁和新鲜的饮用水（除主治兽医师医嘱外）。饮用

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按照类型、品种和饲养阶段等合理确定畜禽饲养密度，以保证畜禽在正常的站立、转动、

伸展翅膀、栖息和蹲下时不会碰到其他畜禽。

饲养蛋禽可用人工照明来延长光照时间，但每天的总光照时间不得超过 16 h。可根据蛋

禽健康状况或所处生长期（如：新生禽取暖）等原因，适当增加光照时间。

e）疾病防治

1）疾病预防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

根据地区特点选择适应性强、抗病性强的品种。

提供优质饲料、适当的营养及合适的运动等饲养管理方法，增强动物的非特异性免疫力。

加强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并保持适宜的动物饲养密度。

2）应按经执业兽医认可的疾病防疫计划开展具体的防疫（预防接种、消毒）工作。临

时性的紧急接种应由执业兽医或上级监管部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

必要时，应由执业兽医或在执业兽医指导下对患病畜禽使用国家允许使用的兽药。使用

药物预防或治疗后的动物应经过该药物的休药期的 2 倍时间（如果 2 倍休药期不足 48 h，

则应达到 48 h之后，才能屠宰。）

不应使用抗生素、激素、化学合成的抗寄生虫药作为促生长剂。

应建立疾病治疗档案，对疾病诊断结果，所用药物名称、厂家、批次、以及给药剂量、

方式、 时间及药物降解期进行记录。对于接受过治疗的畜禽，大型动物应逐个标记，家禽

和小型动物则可按群批标记。

f）屠宰及运输

畜禽在装卸、运输，待宰和屠宰期间都应有清楚的标记，易于识别；其他畜禽产品在装

卸、运输、出入库时也应有清楚的标记，易于识别。

运输和宰杀动物的操作应力求平和，并合乎动物福利原则。不应使用电棍及类似设备驱

赶动物。不应在运输前和运输过程中对动物使用化学合成的镇静剂。应在具有资质的屠宰场

进行屠宰，且应确保良好的卫生条件。

4.2.5.3 水产养殖

a）养殖选址

水产养殖区域内不存在对养殖环境构成威胁的污染源。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供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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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不应位于自然环境保护区内。

水产养殖场内设施布局合理，养殖区管理办公和生活区分开。

水产养殖场的设施（如:贮水池、水源或饲养设备等）满足养殖需要，并保持良好的维

护保养状态。

水产养殖场的进排水设施应独立分开，避免进水受到污染。

b）品种引入

水产养殖场亲本来源清晰，符合国家规定。养殖场应遵守政府有关亲本进口的规定,有

相关证书以证明亲本健康无疫病。外购亲本或后备亲本应来自于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有水产

苗种生产许可证的种苗场，并提供检疫证书。亲本到达育苗场时，应立即隔离检疫，直到核

实其疾病状况，并且在转移到其他区域前应至少隔离 20 d。

水产养殖场应遵守政府有关苗种进口的规定，有相关证书以证明苗种健康无疫病。苗种

应购自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种苗场。

c）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采购的渔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来源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生产企业，在《饲料添

加剂品种目录》中。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索取进口登记证、检验检疫部门检测合格的报

告。

自配渔用饲料的原料采购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配方应由有资质的人员提供，饲料营

养配比应满足不同阶段养殖品种的营养要求。

饲料的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饲料添加剂应符合相应卫生标准的要求。

d）饲养管理

应采取适合养殖对象生理习性和当地条件的养殖方法,保证养殖对象的健康，满足其基

本生活需要。不应采取永久性增氧养殖方式。

不应对养殖对象采取任何人为伤害措施。

e）疾病防治

应制定书面的病害防治计划并有效实施，每年进行审核和修订。内容应体现在：疾病预

防和治疗计划、主要病害、环境治理措施、防治方案等。

渔药应来自于具有生产许可证或进口登记许可证的生产单位或供应商,并做好采购记录。

所购渔药应符合产品消费地的法律法规要求。

渔药的剂量应按处方或应严格按药品说明书执行。

f）捕捞、屠宰和运输

尽可能采用温和的捕捞措施，以使对水生生物的应激和不利影响降至最小程度。

运输用水的水质、水温、含氧量，pH 值，以及水生动物的装载密度应适应所运输物种

的需求。

宰杀的管理和技术应充分考虑水生动物的生理和行为，并合乎动物福利原则。

在宰杀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水生动物的协迫并减少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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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4 蜜蜂养殖

a）养殖选址

蜜蜂养殖的采蜜区应有充足的花粉、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蜂箱应距离城镇、

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至少 3 km 之外。在离蜂场半径 5 km

的范围内应无农药厂、农药仓库和以蜜、糖为原料的食品厂。

b）品种引入

应引进健康、优势蜂种。

c）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采购的饲料应来源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生产企业。

提供蜂群的饲料应符合卫生安全要求，能提供蜂群持续健康生长、发展所需要的营养。

适时补充饲料或奖励饲喂；留足越冬饲料，越冬后期注意补充饲料。

d）饲养管理

应有充足的饮水器和清洁水，以满足蜂群用水需要。应制定不同光照条件下，管理蜂箱

和蜂群的措施。应保持蜂箱的温度相对稳定并通风良好。根据季节采取适当的控温措施。

e）疾病防治

采取综合措施培养蜂群，提高蜂群自身的抗逆能力。必要时采用药物治疗蜂群疾病蜂药

使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标准的要求。使用蜂药时,应由具有养殖或病害专

业等相关资质人员开出处方。应记载并保持所有蜂群用药的记录。对于已接受药物治疗的蜂

群，应规定适当的休药期。

f）蜂蜜收获与处理

蜜蜂产品采收期间，生产群不应使用任何蜂药；在休药期内不得采收任何蜜蜂产品。

存放蜂蜜应使用专用的容器。

4.2.5.5 加工

1）加工厂应符合 GB 14881的要求；

2）加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3）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4）生产加工设备应保证清洁，不得对产品造成污染。

4.2.5.6 产品包装

a）产品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法规，并符合产品的预期用途，储运条件应与

包装的要求相适宜；

b）内外包装材料应分开存放。

4.2.5.7 贮存

a）应建立并实施程序以确保产品和物料通过标识和 (或) 接收单来达到先进先出的原

则或按照客户要求执行，以确保其在保质期内使用；

b）宜尽量避免露天存放物料，如需露天储存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c）应储存在清洁、干燥、避光、防雨、防潮、防虫、防鼠、无异味的仓库内，不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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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害物质或水分较高的物质混存，必要时，应建立适应不同产品特征需要的储藏库。

4.2.5.8 运输

a）农产品、食品生产企业应确保所有用于运输原料(包括包装材料) 、半成品和成品的

车辆要与其用途相适应；

b）在运输农药等危险品时，应考虑相应安全保护措施，并保持良好的清洁状态；

c）必要时，应对出货货车的装载、清洗消毒、安全保护措施检查并记录；

d）对农产品、食品的运输车辆应制定维护保养要求，定期清理、清洁车辆并按照要求

维护保养。

4.2.5.9 可追溯

a）生产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必要的可追溯程序，并保持记录，以确保成品得以追溯；

b）应有充足的产品留样时间（考虑保质期的要求），以备追溯。

4.2.6 质量检验保证原则

a）生产企业应建立并实施产品监测制度、不合格品控制制度和产品质量溯源制度，对

涉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合法性及至关重要的指标进行检验分析；

b）从事分析工作的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格，和(或) 接受过培训，并能胜任所承担的分

析工作；

c）测试结果宜进行定期评估，如认为有食品安全风险存在，应立即停止产品放行；

d）鼓励每年定期将农产品、食品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e）生产、经营组织应对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产品持续符合规定的要求。

4.2.7 品牌信誉提升原则

生产、经营组织应制定品牌规划，建立品牌价值提升方案（包括标识和营销宣传等）、

顾客沟通机制、品牌保护机制，并每年进行产品召回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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